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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通知于 2023 年 2 月 13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3 年 2 月 15 日以现场及通

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7 人，实际参会董事 7 人，其中董事谢欣先生现场参会，

其他董事以通讯方式参会，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匡志伟先生主

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随着公司聚焦餐厨有机废弃物处理及废弃油脂资源化利用业务的整体战略 

发展规划的不断推进，为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治理水平，完善公司职能，服务公

司业务发展，公司对原组织架构进行优化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公司开展保理业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公司经营资金需求，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公司和天津奥能

绿色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奥能”）等下属控股公司拟与山高云创（山东）

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高云创”）开展保理业务，具体包括但不限于反

向保理、无追索权的应收账款保理等融资方式，本次拟开展融资授信金额总计不

超过人民币 1 亿元，授信有效期为 1 年。其中天津奥能及北控十方（山东）环保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鉴于山高云创为公司关联方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的企业。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

事匡志伟先生在关联方山高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任首席市场官职位，董事谢欣先生



近十二个月内在关联方中铁隆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任董事职位（已卸任），董事杜

业鹏先生在关联方深圳聚新创盈科技有限公司任董事职位，上述三位董事对本议

案申请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为下属公司开展保理业务提供担保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为进一步满足公司及下属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公司拟在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预计基础上，为合并报表内公司新增担保

额度总额不超过 88,900 万元，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购

贷款、项目贷款、保理、融资租赁等融资业务，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差额补足或流动性支持等。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增加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

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为全面、准确、客观地评价公司经营管理成果与经营者业绩贡献，充分调动

和发挥高层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贯彻积极的“激励与约束”的薪酬管

理原则，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并参考行业薪酬水平，特制定公司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方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

案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23 年 3 月 3 日下午 14:3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二至议案四。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2 月 15 日 

 


